附件4
       乡（镇）    村
关于防贫助业对象申请资助情况民主评议会记录

评议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评议地点：               
参加评议的乡镇干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参加评议的村民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持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记录人：            
评议内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投票结果：参加投票共计         票，其中：
同意接受资助票       张；
不同意接受资助票     张。
根据评议及表决结果，决议：            等人提出的申请防贫助业资金的申请符合实际，同意申请。              等人提出的申请不合符条件，不符合的原因是：                  。待公示5日群众无异议后，报乡镇审核，无异议后以乡镇为单位报县防贫办审批。
参加评议人员签名（按指印）：

注：此记录原件由村委会留存，乡镇、县防贫办留存复印件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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